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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中白工业园区条例

（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2012年8月16日第756号决议批准，
2018年1月31日第87号决议修订）

第三章、按照“一站式”原则在园区办理行政、许可及其它手续（服务）的特殊做法以及在办理手续时园区管委会同国家机关、其它组织进行协作的特殊做法
8. 为保障按照“一站式”原则为园区居民企业和投资者、合资公司、园区项目建设参加者及在园区登记的其他经营主体提供综合服务，行政、许可和其他手续（服务）（以下称行政和其他手续）根据上述主体的申请由园区管委会或有责任办理这些行政和其他手续的国家机关、其他组织（以下如无不同规定，称国家机关、其他组织）考虑本条例规定的特殊做法办理。
9. 按照“一站式”原则提供的综合服务不适用于没有园区投资者或园区项目建设参加者资格且位于园区内居民点（居民点一部分）的的经营主体，以及园艺合伙、别墅合作社。
10. 按照“一站式”原则提供的综合服务包括园区管委会在园区所在地直接进行的下列活动：
10.1. 根据园区居民企业和投资者、合资公司、园区项目建设参加者及在园区登记的其他经营主体（以下称经营主体）的申请，办理白俄罗斯共和国法律规定属于园区管委会权限的行政及其他手续；
10.2. 负责根据经营主体的申请，办理白俄罗斯共和国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机关、其他组织权限的行政及其他手续（通过吸收它们的工作人员参与）；
10.3. 为了保障在园区办理行政及其他手续，协调国家机关、其他组织的工作。
11. 经营主体向园区管委会申请按照“一站式”原则办理行政及其他手续。园区管委会告知法律规定为办理行政及其他手续所需文件（资料）清单（以下称文件）。
12. 属于园区管委会权限的行政及其他手续由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办理。
13. 属于国家机关、其他组织权限的行政及其他手续由国家机关、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园区管委会所在地办理，如果这些手续在园区属于长期性质。国家机关、其他组织按照园区管委会的申请作出相关决定。
14. 园区管委会保障国家机关、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园区办理行政及其他手续所需的条件，协商上述工作人员在园区的工作时间。
15. 为了办理属于国家机关、其他组织权限的行政及其他手续，如果这些手续在园区不具有长期性质，园区管委会在不晚于经营主体提出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确保有权办理这些手续的国家机关、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到场办理这些手续，在同经营主体商定的时间，在园区管委会所在地受理文件（包括电子格式文件），提供咨询和办理相关手续。
在经营主体提交所有必要的文件后，国家机关、其他组织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行政及其他手续。
经营主体有权直接向国家机关、其他组织申请办理行政及其他手续。

